云南省关于进一步促进全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22条措施的意见
[bookmark: _GoBack]1月3日，云南省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全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22条措施的意见》（下称《意见》），从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强城市基础设施投入，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等22个方面，出台了一揽子利好政策，进一步促进全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 
竞争性领域国企股权 占比不得超40% 
从2017年起，政府推进的重点事项和重大建设任务，原则上不得新设国有企业或指定现有国有企业进行投资建设，一律向民间资本开放，实行公平竞争；国有资本一般不再以独资增量的方式进入完全竞争领域；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股权占比不得超过40%，在公益性和准公益性领域，国有企业股权不能100%占比，必须按照不同项目的收益情况，确定民间资本的比例，鼓励民间资本以股权方式参与项目建设运营。 
此外，省政府要求各地在2017年3月底前，建立民间投资示范项目储备库。进一步开放油气、配售电、民用机场、基础电信运营、国防科技等行业，交通、水利、环境保护、市政等基础设施领域，坚持存量让利、增量放开，建立合理的投资回报机制。全面落实民间资本准入平等待遇，任何部门不得对民间资本单独设置附加条件、歧视性条款和准入门槛。 
为企业减税降费 
在为企业减税降费方面，《意见》明确，2017年，对省级政府制定项目标准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中央政府制定项目省级政府制定标准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除生态补偿环境治理类收费外，收费标准降低30%执行；对中小微企业一律免收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对易地搬迁项目一律免收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 
为降低企业用电、物流成本，《意见》鼓励有条件的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自主协商确定用电价格。 
针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云南省将加大培育力度。省财政安排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培育资金1.25亿元，对新建投产并于当年纳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一次性奖励20万元，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奖励30万元，其中安排700万元用于组织企业达规培训，以及对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绩突出的部门及州、市给予一次性奖励。建立工业技改专项基金，重点支持1000户企业技术改造。 
对生产经营基本正常的实体企业，不减贷、不压贷、不抽贷。调整贷款时间长度，提高贷款时限与企业生产经营的匹配度，减少短贷长用的现象。放宽企业贷款抵押物范围，知识产权、药品文号等可作为抵押物。 
培育打造200个省级特色小城镇 
“‘十三五’期间，培育打造200个省级特色小城镇，将部分打造成为精品，形成示范。”《意见》提出，从2017年起，省财政每年从省级重点项目投资基金中安排300亿元，支持特色小城镇建设。 
“全力推进全省20个具有支撑性、关键性、标志性的重点项目。”在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方面，《意见》提出，建立健全省、州市、县级领导联系重点项目、交办催办督办查办等制度，省财政新增筹措重大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经费3亿元，确保一批重大工程项目开工建设。 
在城市基础设施投入方面，省财政将筹措3亿元资金，支持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设立省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统筹安排成熟项目进入基金盘子。此外，还将发挥好省重点项目投资基金撬动银行信贷和社会资本作用，以市场化运作方式，2017年确保1000亿元投资基金规模投入重点项目资本金，加快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旅游文化产业、信息产业、现代物流产业等重点产业基金的组建步伐，按照分期募集方式，2017年总规模不少于200亿元，2017年3月底前组建完成并开始运营。 
2017年6月底前，建立抓重点产业发展的考核机制，同时，加大招商引资奖励力度，从招商引资专项资金中安排2000万元，用于市场化招商、产业招商项目，并对代理招商、中介招商、委托招商等模式的落地项目，按照实际到位资金给予奖励。对在云南省新设投资项目且实际到位注册资本金不低于2000万美元的世界500强企业，各州、市视情况给予一次性补助。 
支持金融机构入滇行动，对引进1个外资金融机构一次性奖励500万元，内资金融机构一次性奖励400万元，合资金融机构一次性奖励300万元。 

